
     國立中央大學環境工程研究所 
      推廣教育環境工程碩士學分班 

一、依據： 
大學推廣教育實施辦法、大學辦理推廣教育計畫審查要點及國立中央大學推廣教育實施辦法。 

二、目的： 
為協助產業界提昇環境工程及管理專業人才之素質及才能，特設立本環境工程碩士學分班。 

三、招生班別： 
環境工程碩士學分班。 

四、主辦單位： 
國立中央大學環境工程研究所 

地址：32001 桃園縣中壢市五權里中大路 300 號 

聯絡電話：03-4227151 轉 34690、34650 傳真：03-4221602 

電子郵件：yunning88@cc.ncu.edu.tw、ncu4650@ncu.edu.tw 

網址：https://ev.in.ncu.edu.tw/ 

五、招生對象： 
凡公立或已立案之私立大學、獨立學院及教育部認可之國外大學、學院，取得學士以上學位，或具

有報考研究所同等學力資格者。 

六、招生人數： 
每班約廿人，依報名先後順序錄取，額滿為止。 

七、學分授予： 
每學期均按實際修畢學分數，授予學分證明書。 

備註：本學分班不授予學位證書，如欲取得學位須經本校各類入學考試通過後依規定辦理；依本所規定，凡考入本所

碩士班者，其在本所所修學分班課程得根據本所學分抵免相關辦法，抵免碩士學位之學分，抵免上限為畢業學

分二分之一。 

八、學分抵免： 
1. 入學前修習教育部核准之本所推廣教育學分班課程，得申請抵免學分，抵免上限為畢業學分二

分之一，其審議由本所所務會議辦理。 

2. 所抵免學分之課程成績不列入學期平均。 

3. 可抵免的學分為進入研究所前十年內所修之課程。 

九、上課地點： 
國立中央大學環境工程研究所(工程四館-環工所)。 

十、報名方式： 
1. 親赴報名：備齊相關資料，於報名期間親赴本所報名。 

2. 通訊報名：備齊相關資料，於報名期間以掛號郵寄至「桃園縣中壢市五權里中大路 300 號國立

中央大學環工所辦公室」、郵遞區號「32001」（郵戳為憑），另請於信封上註明「報名推廣教育環

境工程碩士學分班」。 

3. 逾期恕不受理。 

4. 詳請參閱本所網站(http://www.ev.ncu.edu.tw)，招生公告。 

十一、報名時間： 

每年 1 月及 8 月開始報名。 


